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資格    2004年03月02日  
1. 乙級技術士必須參加檢定，不可用學歷認證。 
2. 乙級檢定分為學科與術科兩部分，一年分成三個梯次進行各種職類檢定（大部分職類一年檢定一次）。技能檢定業務由勞委會中部辦公室承辦，請瀏覽http://www.labor.gov.tw 在左邊按選『技能檢定』，再按一次『技能檢定』『業務說明』，在『當前檢定重點工作』中按選『技術士職業證照相關目的事業管理法規暨效用彙編』『三、技術士技能檢定職類分級表』可以看到目前開辦檢定的各種職類。 

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得參加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： 

一、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士證後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一千六百小時以上，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二年以上者。 

二、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士證，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在校最高年級者。 

三、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士證之五年制專科三年級以上在校學生、二年制及三年制專科、技術學院或大學之在校學生。 

四、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八百小時後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三年以上者。 

五、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一千六百小時後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二年以上者。 

六、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三千二百小時以上者。 

七、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一千六百小時以上，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。 

八、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八百小時，並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一年以上，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。 

九、接受相關職類技術生訓練二年後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二年以上者。 

十、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後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二年以上者。 

十一、大專校院以上相關科系畢業或在校最高年級者。 

十二、大專校院以上非相關科系畢業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八百小時以上，或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一年以上者。

十三、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六年以上者。 

前項相關職類職業訓練及技術生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，並以在職業訓練機構或政府委辦單位參訓者為限。 

前項所稱職業訓練及技術生訓練，以在中央主管機關登記、許可或認可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或政府委託辦理者為限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